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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的通知

: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表决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18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

点。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地点

: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8

号

6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姜纯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1,500,1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8.1361%

。

其中

,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411,08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7%

。

其中

:

1

、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9,949,99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2.7243%

。其中

,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

11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550,106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18%

。其中

,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411,082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47%

。

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表决情况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231,500,1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9,411,08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一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

果如下

:

2.1

《关于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11

选举姜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姜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2

选举盛代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盛代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3

选举王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王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4

选举吕莹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吕莹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

《关于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1

选举龚寿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龚寿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2

选举柳瑞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柳瑞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3

选举许立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许立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

2015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二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最近

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监事候选人表决结果如下

:

3.1

选举顾菁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顾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2

选举陈林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230,965,344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0%;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下的股东

)

表决结果为

:

同意

19,411,08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

100.0000%

。

陈林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顾菁女士、陈林女士与职工代表监事林金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

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情

况详见

2015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

2015

年

7

月

3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喻荣虎、鲍冉

(

三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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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

席董事

7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姜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经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及《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

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

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推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举董事姜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三年

,

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

、战略及投资委员会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龚寿鹏先生、柳瑞清先生、董事姜纯先生、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

,

任期三年且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董事姜纯先生担任战略及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

2

、审计委员会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许立新先生

(

会计专业人士

)

、柳瑞清先生、董事吕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

,

任期三年且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许立新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

3

、提名委员会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龚寿鹏先生、柳瑞清先生、董事盛代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任

期三年且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龚寿鹏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龚寿鹏先生、许立新先生、董事盛代华先生、王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任期三年且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柳瑞清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召集人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姜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

任期三年

,

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简历附后

)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盛代华先生、冯建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

聘任

汤秋桂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陈小祝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

任期三年

,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

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吕莹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

任期

三年

,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简历附后

)

。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

办公电话

:0553-5315978

传真电话

:0553-5315978

联系地址

:

芜湖市九华北路

8

号

电子邮箱

:truchum@sina.com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

同意聘任富红兵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

,

任期三年

,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根据“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相关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

,

项目投资总额由

4,839.7

万元调整为

3,710.57

万元。调整后的投资总额较原预算减少

23.33%,

节约投入资金

1,129.13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２

，

６５３．７６ １

，

５２４．６３

２

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１８５．９４ ２

，

１８５．９４

投资总额合计

４

，

８３９．７０ ３

，

７１０．５７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简 历

姜纯先生

:1960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共党员

,

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工程师

,1983

年参加工作。

2000

年

11

月起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

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

,

安徽省首届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

中华慈善奖之全国最具爱心慈善行为楷模

,

安徽省十一、十二届人大

代表。近五年曾任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

安徽楚江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姜纯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为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盛代华先生

:1964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共党员

,

在职研究生学历。

1987

年参加工作。曾任芜

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森海高新电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裁兼铜板带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盛代华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为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冯建光先生

:1963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经济师

(

中级职称

)

。

1983

年参加工

作。曾任安徽华岳矿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芜湖双源管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职务。冯建光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

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小祝先生

:1963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共党员

,

博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职称。

1983

年参加工

作。曾任广州铜材厂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等职务。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职务。陈小祝先

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汤秋桂女士

:1962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中共党员

,

中级会计师

,1979

年参加工作

,

北京大学

EMBA

毕业。历任安徽精诚实业集团审计部部长

,

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本

公司财务总监。汤秋桂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吕莹女士

:1976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本科学历

,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4

年参加工作。历

任芜湖益新面粉股份公司主办会计、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精密铜带分公司财务主管、上海楚江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审计科长、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吕莹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富红兵女士

:1967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专科学历

,

中级职称。

1987

年

9

月参加工作

,

历任

公司财务管理科科长

,

财务部部长助理。富红兵女士现任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富红兵女士与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编号:2015-080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

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顾菁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经投票表决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推举顾菁女士

(

简历附后

)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自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根据“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相关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

,

项目投资总额由

4,839.7

万元调整为

3,710.57

万元。调整后的投资总额较原预算减少

23.33%,

节约投入资金

1,129.13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２

，

６５３．７６ １

，

５２４．６３

２

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１８５．９４ ２

，

１８５．９４

投资总额合计

４

，

８３９．７０ ３

，

７１０．５７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简 历

顾菁女士

:1964

年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专科学历

,

会计师。

1983

年参加工作

,

历任芜湖双源管

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总监

,

芜湖双源带钢有限公司监事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现任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

,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顾菁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楚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任职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171� � �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编号:2015-081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

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477

号

)

核准

,

公司向楚江集团、孙昌好、姜彬、阮诗宏、

袁浩杰、卢旭

6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8,040,843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6.59

元

/

股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8,889,155.00

元

,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3,852,163.37

元

,

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115,036,991.63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到位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审验了本次交易楚江新材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会验字

[2014]2529

号

)

。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3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

,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两个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１

偿还借款（用于支付本次购买标的公司已有集体流转土地变更为

国有出让土地之出让金）

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楚江合金

２５

，

０００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５

，

０００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

４

，

８３９．７０

合计

１３

，

８３９．７０

注

:

本次配套融资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项目的投资总额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解决。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累计金额共计

10101.19

万元

,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9,886.69

万元

,

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偿还借款（用于支付本次购买标的公司已有集体

流转土地变更为国有出让土地之出让金）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楚江合金

２５

，

０００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５

，

０００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

４

，

８３９．７０ １１０１．１９ ８８６．６９ ２２．７５％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１３

，

８３９．７０ １０

，

１０１．１９ ９

，

８８６．６９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４３．２０

万元，其中楚江新材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

４．２５

万元，楚江合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１

，

６３８．９４

万元。

注

1:

本次配套融资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503.70

万元

,

低于拟投入项目的投资总额

13,839.70

万元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注

2:

“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累计投入金额暂未包括尚未

投入的铺底流动资金

2,185.94

万元。该铺底流动资金将于项目建设投资完成后按计划投入。

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基本情况

:

(

一

)

项目投资金额调整情况

根据“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相关建设实施的实际情况

,

项目投资总额由

4,839.7

万元调整为

3,710.57

万元。调整后的投资总额较原预算减少

23.33%,

节约投入资金

1,

129.13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２

，

６５３．７６ １

，

５２４．６３

２

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１８５．９４ ２

，

１８５．９４

投资总额合计

４

，

８３９．７０ ３

，

７１０．５７

其中

:

1

、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设备投资

２２３．０ １８６．８７

２

基建投资

３７ ８．１０

投资总额合计

２６０．０ １９４．９７

2

、新增

5,000

吨

/

年产品升级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主要设备投资

９４７．５０ ４８０．６４

２

辅助设备投资

２６４．２６ １１４．７１

３

电力设备投资

１４１．００ １２１．０３

４

基建投资

１０４１．０ ６１３．２８

５

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１８５．９４ ２１８５．９４

投资总额合计

４

，

５７９．７０ ３５１５．６

(

二

)

调整项目投资总额的主要原因

为了有效利用募集资金

,

在不影响项目实施效果

,

且项目产能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

公司采取了短流程、

大卷重、免酸洗等优化工艺设计

,

对原有设计方案进行适度调整

,

从而实现固定投入下降

,

工艺流程简化

,

生产

效率提高

,

生产运行成本降低的目的。具体调整原因如下

:

1

、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

利用原有设备

,

减少原方案中成品在线酸洗机、水平连铸机改造等投入

,

进行大拉连退改造升级以及吸

尘改造等

,

有效降低投资金额

65.03

万元。

2

、新增

5,000

吨

/

年产品升级

①

、通过工艺优化

,

缩短了加工流程

,

实现弱酸洗、 免酸洗

,

减少了设备台套和酸洗量

,

使原项目中线材加

工车间、酸洗车间方案需进行调整

,

线材加工车间面积减少

1014

㎡

,

酸洗车间不新建。以及通过减少仓库库存

量和原料周转天数

,

使仓库原料量得到有效下降

,

减少了预期占地面积

,

使室外分选场、原料仓库接跨建设面

积下降

2799

㎡

,

有效节约基建资金投入

427.72

万元

;

②

、通过工艺优化后

,

减少了拉丝机、

500

单拉机、成品收线机、三连压拉机、

Y

型压延机、罩式炉等设备的

采购台套

,

以及新增二连压拉改造、电动有轨平板车等优化了设备采购方案

,

同时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

材料

价格下降

,

以及市场竞争激烈

,

使设备投入金额整体下降。节约设备资金投入

636.38

万元。

(

三

)

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项目投资总额

,

是根据行业投资需求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

对原项目进行优

化调整

,

对项目建设按照“提高生产效率

,

降低生产运行成本

,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原则进行

,

在保证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

,

不影响项目实施效果

,

项目产能不改变的情况下

,

及时调整原有项目投资

,

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

同

时也有利于有效利用募集资金

,

降低投资风险

,

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效能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

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

未调整项目的产品和产能

,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三、本次调整的决策程序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一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

,

同意

调整“楚江合金

25,000

吨

/

年高新技术改造及新增

5,000

吨

/

年升级产品项目”投资总额。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调整事项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

况。相关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

总额。

(

三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

此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调整事项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相关

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同时该事

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意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

四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

此次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

反映了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

不会对项目原预期产能和盈利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

更符合公司发展的

实际需要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调整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此次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独立意见》

4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

额的核查意见》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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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应收账款债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子公司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应收帐款债权。

●

交易金额：

706,071,404.24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在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华烁投资公司

2015

年度在医疗相关产业

对外投资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议案》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

藏华烁

"

）拟与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韵医药

"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收购恒韵医药持有的三

甲医院应收账款债权，交易金额共计

706,071,404.24

元，本次交易无追索权。

截至本公告日前，西藏华烁已收购三甲医院应收账款债权共计

2,341,659,391.68

元。本次交易在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华烁投资公司

2015

年度在医疗相关产业对外投资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

的议案》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西藏华烁

公司名称：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路以东、广州路延伸段以南办公楼四楼

3A08

室

法定代表人：燕飞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企业投资、项目投资；资产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二）恒韵医药

公司名称：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

137

号申基索菲特商务大厦

B

座

26

楼

法定代表人：白晓敏

注册资本：伍亿柒仟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通用机械的

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恒韵医药享有的三甲医院应收账款债权，金额共计

882,589,255.30

元。由于上述应收账

款债权到期日较为分散，为方便付款及回款，经与三甲医院协商约定，标的债权共分两笔偿还，还款时间分别

为：

第一笔：

2016

年

4

月

25

日，金额

494,871,438.30

元；

第二笔：

2016

年

5

月

25

日，金额

387,717,817.00

元。

四、交易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重庆恒韵医药有限公司

乙方：西藏华烁投资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1

、甲方将其对三甲医院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共计人民币

882,589,255.30

元（统称

"

标的债权

"

）转让给乙

方。

2

、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将标的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请求权等）转让给乙方。

3

、甲方确认，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债务人尚未向甲方偿还标的债权。

（三）转让价款

甲方同意将标的债权及与该债权相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请求

权等）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双方确认，因该债权转让行为，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债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

币

706,071,404.24

元。

五、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华烁主要从事医疗产业的投融资业务， 本次收购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医疗产业的

布局，发挥整合和协同效应优势，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对公司延伸医疗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医疗产业投融资

平台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3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持续发布了停牌进展公告，目前筹划的

重大事项已确定为公司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股份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截至本公告日

,

项目参与方及有关中介机构尚在共同磋商方案的实施细节，鉴于该事项仍可能存在

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推动解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待各方签署正式协议后即安排公司股

票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300039� � � �证券简称：上海凯宝 公告编号：2015-053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99� � �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5-58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

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赣能股份

"

或

"

公司

")

股权分

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其原指定杨璀女士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

职责。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文件，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作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续及承接宏源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

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存续公司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出资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由其经营原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

的证券承销保荐业务。

近日，公司收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保荐代表人杨璀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其后续工作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

陈晓光先生

(

身份证号：

410303198407181017)

接替，履行保荐职责。

公司对杨璀女士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股票代码：002239� � �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5-081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本公司接控股股东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17,955

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6.73%)

的通知，

2014

年

2

月

26

日，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

2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

）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现因质押期限已满，经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申请解除质押，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2,633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7%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5-064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亚制程；股票代码：

002388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5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5-025

号

《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

2015

年

6

月

3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发

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停牌公告》

,

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

2015

年

6

月

24

日、

2015

年

7

月

1

日、

2015

年

7

月

8

日、

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5

年

7

月

22

日、

2015

年

7

月

29

日、

2015

年

8

月

5

日、

2015

年

8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截至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工作按照计划进行，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初步完成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尽职调查，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工作，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

相关事项的具体方案及相关程序工作尚未完成。待具体方案确定及相关文件准备完

毕，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并公告。鉴于该重大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1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与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61� 200761� � �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 � �编号：2015-042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调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钢板材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方案已经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5

年

7

月

21

日相关公告）。结合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的变

化情况，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进行，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方案进行调整。因有关调整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

B

，股票代码：

000761

、

200761

）自

2015

年

8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本次停牌不超过五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刊登

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